芒市农业局2017年度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
项目绩效情况说明

一、基本情况
2017年德宏州农业局下达芒市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为500万元，上年结转1.0204万元，资金总额为501.0204万元。要求年末完成项目资金及兑付率95%以上，农机总值达36223万元，农机总动力45.6万千瓦，拖拉机拥有量25810台，机耕面积39302公顷，机收面积13217公顷，水稻机械种植面积34810公顷，耕种收机械化水平52%。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前期准备
芒市农业局、财政局根据农业部、财政部《2015-2017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》，云南省农业厅、云南省财政厅云农机〔2017〕2号《云南省农业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2017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》要求，制定了《芒市2017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芒政办发〔2017〕84号)文件，并下发到相关部门。于6月16日召开了全市11个乡镇的农机补贴工作会议，明确了农业局、财政局各自的职责任务。同时，由市农业局与各乡镇签订了《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工作责任书》，就工作纪律进行了进一步要求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切实加强领导，规范操作，明确责任，精心组织、各司其职、齐心协力、统一行动，做到宣传到位，服务到位。
（二）组织过程。
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，芒市购机办在购机补贴实施前，组织各乡镇农机补贴核实员进行业务培训，加强核实员的业务能力，确保购机补贴项目顺利实施。
为确保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贯彻落实，芒市购机办及时组织召开全市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会，将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任务细化分解到11个乡镇。市级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报刊新闻媒体、标语、公告等形式，宣传农机购置补贴政策。乡镇结合乡村干部会议、水稻机插秧培训现场会、农机手培训、平安农机宣传月等活动进行多渠道多方式宣传，将《农机购置补贴流程》、《云南省县级农机购置补贴操作暂行办法》等在乡(镇)政务公开栏、乡镇农业服务中心和农机补贴经销商铺等醒目处张贴，发放农机购置补贴宣传单1000余份。通过宣传，购机补贴惠民政策深入民心。

（三）分析评价。
芒市2017年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为500万元，上年结转1.0204万元，资金总额为501.0204万元，完成项目资金501.02万元。除第五批资金65.996万元市财政没有兑付，已兑付435.0244万元，兑付率86.8%，自评得分98分。
三、综合评价结论
芒市2017年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总额为501.0204万元（2017年500万元，2016年结转资金1.0204万元），共实施中央补贴项目资金501.02万元，实施率100%，补贴机具501台，受益农户383户，引导农民、农机合作社投入购买农业机械资金达1647.6万元。已兑付435.0244万元，兑付率86.8%。补贴工作严格按照方案规范实施，没有出现严重弄虚作假行为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，根据《关于配合开展2017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实地考核的通知》（农机处便函〔2018〕10号）文件要求，芒市农机购置补贴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对芒市2017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情况认真开展自评工作，总分100分，自评分98分。
四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
（一）项目资金情况分析。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2017年，上级下达芒市2017年度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额度为500万元，上年结转1.0204万元，资金总额为501.0204万元，全部按期进入芒市财政。
2.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芒市2017年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为500万元，上年结转1.0204万元，资金总额为501.0204万元，已完成项目资金501.02万元。除第五批资金65.996万元市财政没有兑付，已兑付435.0244万元，兑付率86.8%。
3.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在农机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，严格执行国务院“三个严禁”和农业部“四个禁止”、“八个不得”及农业部、省农业厅的相关要求和规定。严格管理，规范操作，严格对补贴机具的核实，所有资金通过财政账户直接兑付到购机户银行账号，杜绝违规违纪现象发生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项目完成数量情况分析。
2017年共补贴资金501.02万元，完成下达任务数的100%，补贴机具501台，受益农户383户，引导农民投入购买农业机械资金达1647.6万元；项目资金已兑付435.0244万元，还有65.996万元市财政没有兑付，兑付率86.8%，没有达到兑付目标；农机总值达36977，比任务数36223万元超754万元，超2.08%；农机总动力47.7万千瓦，比任务数45.6万千瓦超2.1万千瓦，超4.6%；拖拉机拥有量25339台，比任务数25810台少471台，少1.8%，原因是芒市淘汰更新大马力、新技术拖拉机；机耕面积44112.7公顷，比任务数39302公顷超4810.7公顷，超12.2%；机收面积14301.1公顷，比任务数13217公顷超1084.1公顷，超8.25；水稻机械种植面积3239.6公顷，比任务数3333.3公顷少93.7公顷，少2.8%，原因是当地农户人均耕地较少，对机械化种植还有一个接受过程；耕种收机械化水平52.68，比任务数52%超0.68%。
2. 项目完成质量情况分析。
芒市补贴机具以粮食种植、加工机械为主，并对部分畜牧、茶叶、果蔬、橡胶机械进行补贴，主要有：大中型拖拉机111台，补贴资金254.29万元；联合收割机30台，补贴资金88万元；水稻插秧机11台，补贴资金4.4万元；微耕机15台，补贴资金1.14万元；旋耕机156台，补贴资金23.16万元；简易保鲜储藏设备19台，补贴资金58.066万元；粮食烘干机4台，补贴资金11.72万元；果蔬烘干机56台，补贴资金44.5万元；薯类收获机械42台，补贴资金4.2万元；天然橡胶初加工机械2台，补贴资金3.6万元；秧盘播种成套设备1套，补贴资金0.34万元；茶叶揉捻机1台，补贴资金0.38万元；茶叶筛选机1台，补贴资金4万元；根茎类种子播种机1台，补贴资金0.16万元；铡草机51台，补贴资金3.064万元。
3. 项目实施进度情况分析。
芒市2017年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为500万元，上年结转1.0204万元，资金总额为501.0204万元，已完成项目资金501.02万元。除第五批资金65.996万元市财政没有兑付，已兑付435.0244万元，兑付率86.8%。
5、 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芒市2017年农机补贴还有第五批资金65.996万元没有兑付，主要原因是市财政资金困难，无法按时兑付，现芒市农机购置补贴领导小组正积极向市政府、市财政局争取资金。
6、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以国家农机购置补贴为载体，结合实际，推广先进适用的新技术、新机具，加强农机农艺融合，重点抓好水稻、马铃薯、烤烟、玉米等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广。
按照文件要求在芒市农业信息网（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信息专栏）公开相关补贴工作信息。
7、 绩效自评工作的经验、问题和建议
1、 芒市2017年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为500万元，上年结转1.0204万元，资金总额为501.0204万元，完成项目资金501.02万元。已兑付435.0244万元，兑付率86.8%，还有第五批资金65.996万元市财政没有兑付。
2、 微耕机发动机国二升国三，但微耕机国三的发动机使用汽油机，部分配套机具设计不合理，不适应当地农机作业，而且价格浮动较大，导致芒市2017年农户通过购机补贴购买微耕机15台，远远低于2016年的396台。
3.在2018年，芒市将加大对农机补贴核实人员的政策及业务培训力度，加强业务人员的技术培训，为购机农户提供优质、便捷服务。科学测算补贴资金需求，让惠农政策惠及更多广大人民群众，切实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效益。加大机械种植、植保、烘干机具的推广力度，同时引导农机合作社从单纯的农田作业逐步转向农产品加工及销售，实现多元化发展，加快推进芒市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农业发展步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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